


1 ，必须先申请市总工会大病救助

且通过后 ，再申请市教育工会大病

帮扶 ，大病救助与大病帮扶医药费

起止日期一致。

2 ，申请大病帮扶时需提供大病救助申请且通过的页面证明 ，天津教工智慧工作平台使用前已申报的

大病救助 ，可联系市教育工会获取页面截图证明；后期在智慧工作平台上申报的大病救助 ，可自动

获取。



帮扶基数测算：

市总大病救助核定的实际个人支付医药费总额 减去 申报期间互助保障赔付金额





A-B=C

依据C填写F

B+D+E+F≤14万 ，且≤A*80%

A B C
D E F



B+D+E+F≤14万 ，且≤A*80%

16万元*80%=12.8万元

F=12.8-1-5-3=3.8万元

申请的帮扶金额为3.8万元

16 1 15
5 3 F

≤



B+D+E+F≤14万 ，且≤A*80%

18万元*80%=14.4万元

F=14-1-5-3=5万元

申请的帮扶金额为5万元

18 1 17
5 3 F



申请前需先公示

申请时需提交公示证明材料



大病帮扶

电脑端登录: http://8.130.179.61:8088/
----“用户名”为“管理员用户名” ----“会员服务”----“大病帮扶”----完成“初审”
----“汇总上报”（下载打印-分会负责人签字-盖党委章-上传-提交审批）

----初审



市教育工会 （高校、院所工会） （ 二级工会） 教职工会员

代
报

初
审

复
审

汇
总
上
报

1

2

3
4

点击【服务职工】——【大病帮扶】——【初审】——【审批】 ，逐一核对申报信息

大病帮扶 ：二级工会（分会）
上一级工会 申报单位工会



市教育工会 （高校、院所工会） （ 二级工会） 教职工会员

代
报

初
审

复
审

汇
总
上
报

核对会员信息、 申报信息 ，点击【下一步】

大病帮扶 ：二级工会（分会）
上一级工会 申报单位工会



市教育工会 （高校、院所工会） （ 二级工会） 教职工会员

代
报

初
审

复
审

汇
总
上
报

查看相关证明材料 ，点击【下一步】

大病帮扶 ：二级工会（分会）
上一级工会 申报单位工会



市教育工会 （高校、院所工会） （ 二级工会） 教职工会员

代
报

初
审

复
审

汇
总
上
报

再次核查会员大病帮扶申报表与在职证明相关信息 ，点击【审批】

大病帮扶 ：二级工会（分会）
上一级工会 申报单位工会



市教育工会 （高校、院所工会） （ 二级工会） 教职工会员

代
报

初
审

复
审

汇
总
上
报

填写审批信息 ，点击【确定】 ,完成该教职工申报信息初审

大病帮扶 ：二级工会（分会）
上一级工会 申报单位工会

分会负责人



大病帮扶

----汇总上报



市教育工会 （高校、院所工会） （ 二级工会） 教职工会员

代
报

初
审

复
审

汇
总
上
报

所有申报信息审批完成后 ，点击【汇总上报】

大病帮扶 ：二级工会（分会）
上一级工会 申报单位工会



市教育工会 （高校、院所工会） （ 二级工会） 教职工会员

点击【生成汇总数据】——【更新汇总】 ——【下载申报明细】 ，打印、分会主席签字、盖党委章

——【上传盖章文件】——【提交审批】

大病帮扶 ：二级工会（分会）

代
报

初
审

复
审

汇
总
上
报

上一级工会 申报单位工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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